
 

证券代码：600233       证券简称：圆通速递       公告编号：临 2021-065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加一致行动人及 

在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1 年 9月 29 日，公司控股股东蛟龙集团的一致行动人上海圆鼎通过

大宗交易方式向迎水高升 2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高升 21

号”）转让 8,093,6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26%，

同时蛟龙集团与高升 21 号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增加高升 21 号为一

致行动人。高升 21 号由公司实际控制人之子喻世伦、实际控制人之一

喻会蛟共同 100%持有。 

 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成员股份的内

部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蛟龙集团仍为

公司控股股东，喻会蛟、张小娟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一、本次增加一致行动人及内部转让股份的基本情况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圆通速递”）于 2021 年 9月

29 日获悉，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蛟龙集团”）的一致行动人上海圆鼎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上海圆鼎”）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向高升 21 号转让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093,6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26%。同时，蛟龙集团与高升 21 号签署《一致行动协

议》，增加高升 21 号为一致行动人。高升 21号由公司实际控制人之子喻世伦、

实际控制人之一喻会蛟共同 100%持有。 

本次一致行动人间内部转让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交易对方 交易时间 
交易数量

（股） 

交易

方式 

转让价格

（元/股）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高升 21 号 2021.09.29 8,093,600 
大宗

交易 
12.60 0.26% 

本次内部转让股份完成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的持

股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转让前 本次转让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蛟龙集团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1,043,118,613 33.01% 1,043,118,613 33.01% 

喻会蛟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100,673,929 3.19% 100,673,929 3.19% 

张小娟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74,027,054 2.34% 74,027,054 2.34% 

上海圆鼎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8,093,600 0.26% 0 0.00% 

迎水金牛 19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19,797,000 0.63% 19,797,000 0.63% 

迎水金牛 20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19,797,000 0.63% 19,797,000 0.63% 

高升 21号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0 0.00% 8,093,600 0.26% 

合计 1,265,507,196 40.05% 1,265,507,196 40.05% 

注：本次转让前，上海圆鼎在减持期间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转让公司股份 11,599,000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特定股东向一致行动人内部转让

股份暨减持股份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66）。 

二、《一致行动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水高升 2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一）甲乙双方决定形成一致行动关系，且该一致行动关系附属于甲方此前

与其他主体形成的一致行动关系。 

（二）一致行动的原则 

1、乙方承诺在圆通速递的各事项上，与甲方的意思表示保持一致，并以甲

方的意思表示为准采取一致行动，做出与甲方相同的意思表示。 

2、乙方为甲方的一致行动人，并同意在圆通速递股东大会的议案、相关决



 

策机制上与甲方保持一致行动；涉及圆通速递股东大会议案，除关联交易需要回

避的情形外，乙方应以甲方的意见为一致意见。 

（三）一致行动的具体约定 

1、在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内，若乙方行使对圆通速递的股东权利，包括但不

限于：股东大会召集权、提案权、提名权、表决权、管理权、决策权等，均以甲

方的意见作为最终意见，并放弃作出与甲方的意思表示不一致的权利。 

2、在保持一致行动期间，乙方同意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全权委托甲方行使

对圆通速递的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召集权、提案权、提名权、表

决权、管理权、决策权等，乙方无需再向甲方出具书面委托书。为免异议，因乙

方持有的股份对应的股东表决权归属于甲方，故本协议中的乙方权利义务均由甲

方实际履行，乙方仅是根据甲方的指令进行最终表决。 

3、乙方所持圆通速递股份的任何变动，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质押或设置其他

第三方权益，须事先获得甲方书面许可方能进行。 

4、甲方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统一进行甲、乙方的信息披露。 

（四）一致行动人的承诺与保证 

1、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与第三方签署与本协议内容相同、相似、

相矛盾的协议，不得以任何方式谋求圆通速递的控制权。 

2、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单方面解除或者撤销本协议书项下所约定

的一致行动关系。本协议书所述各项与一致行动关系相关的权利义务对双方均有

法律约束力，甲乙双方另行作出书面协议予以修改或取得对方的豁免或放弃的除

外。 

3、乙方作为圆通速递的股东行使所有股东权利时不得违背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得损害圆通速递及其他股东利益，不得影响圆通速递的规范

运行。 

4、乙方应对本协议签署及履行过程中涉及到的、不为公众所知悉的一切秘

密予以保密，保密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圆通速递的商业信息、经营信息等以及甲

方和乙方对相关事项的意见等。 

5、甲乙双方或甲方的其他一致行动人对圆通速递持股比例的变化，不影响

本协议的约定。 



 

（五）一致行动的有效期限 

本协议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至委托人赎回乙方全部份额且乙方不再持有

任何圆通速递股份之日起，双方签署解除一致行动协议后，本协议自动失效。 

（六）协议的变更或解除 

双方在协议期限内应完全履行本协议义务，非经双方协商一致并采取书面形

式，本协议不得随意变更。 

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的，可提前书面终止本协议。 

三、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成员股份的内部转

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蛟龙集团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喻会蛟、张小娟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以及其相关

股份锁定的承诺。 

 

特此公告。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21年 9月 30 日 


